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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理商作为类型化的商事代理人在交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我国现行的能够适用于代理商的立法

却并未对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有所涉及，这势必有碍于代理商积极性的调动和商事代理纠纷的妥善解决。从制度

构建的必要性来看，基于代理商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对委托人的依附性以及委托关系终止后佣金利益损失的客观

性，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的构建在我国意义重大。在内容构造上，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应以确保代理商佣金

取得为核心，从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代理商佣金权的保障、委托关系终止时任意终止权的程序性限制以及委托关系

终止后代理商佣金补偿请求权的确认等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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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代理商是指接受委托，固定地为委托企业媒介交

易或以委托企业名义对外缔结交易的独立的商事经营

者。在现代市场交易中，选用以代理行为为营业的代

理商，并借助代理商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劳动力、销

售网络及经营方法来扩展产品市场，无疑是追求利润

最大化的企业的不二之选。但就代理商与委托企业之

间的关系而言，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代理商对委托人的

依附性以及委托关系终止后代理商佣金利益损失的客

观性，决定了从法律层面确保代理商佣金利益实现的

必要性。反观我国现行立法，无论是民商事代理立法，

还是以行政型特别法形式出台的相关行业的代理商立

法，均未对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有所涉及。此种立法

现状直接导致了商事实践中有关行为规范和裁判规则

的缺位[1]，势必有碍于代理商积极性的调动和商事代

理纠纷的解决。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代理商佣

金利益保护之现状，在系统论证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

之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域外立法之成熟经验，为我

国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的构建铺陈管见，以期对

我国商事代理实践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二、现状：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 
的立法缺失 

 

我国现行的能够适用于代理商的立法可谓法出多

门，种类繁多。但梳理现行立法，不难看出，无论是

采行为主义规范体系的民商事代理立法还是以主体法

形式出台的相关行业的代理商立法，均无代理商佣金

利益保护制度存在之空间。 

(一) 民商事代理立法：行为主义规范体系 

我国现行民商事代理立法采行为主义规范体系，

立法核心在于通过规范代理人的代理权行使方式来保

障交易第三人的权益不受损害。 

1. 民事基本法中的相关规范 

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层面，《民法总则》第七章“代

理”承继并发展了《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二节之内容，

进一步确立了代理的一般规范。除此之外，《合同法》

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也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行

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首先，从《民法总则》的相关规范来看。在代理

制度的立法上，“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决定了我国不

会如德国、法国等在立法体例上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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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分别规定在民法典与商法

典中①。故，《民法总则》中对代理制度的规定可以被

视为是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所形成的有关代理的一般

法律规范。就具体内容而言，《民法总则》第七章中的

代理立法系采行为主义规范体系，从意定代理与法定

代理两种类型出发，对代理人的代理权行使、代理权

滥用的法律规制、无权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以及代理

权终止作出规范。代理商作为特殊商事代理人的权利

义务构造无法从中找到依据。 

其次，从《合同法》的相关规范来看。由于我国

尚未制定系统化的代理商立法，《合同法》第二十一章

“委托合同”中的相关规定是目前解决代理商与委托

人之间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就内容而言，我国《合

同法》第二十一章不但从平等主体角度对委托人和受

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而且在委托合同解

除方式上明确了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这不仅不能兼

顾到代理商权益保护的特殊性需要，还将代理商置于

非常不利的地位。以任意解除规则之适用为例，在代

理商与委托企业未约定合同存续期间的前提下，委托

企业在代理商为其建立广泛客户群之后，很大程度上

会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通过适用任意解除规则来终止

委托关系，这将直接导致代理商因信赖此合作关系的

长期存在而进行的投入无法收回成本。 

2. 商事特别法中的相关规定 

我国商事特别法中有关代理的立法主要分散在

《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票据法》之中。就上述

立法的内容而言，亦未超出行为主义规范体系的框架。 

首先，《保险法》虽明确了保险代理人这一特殊类

型的代理商，但立法内容却主要围绕保险代理人的主

体资格要件(第 119—120 条、第 123 条)，保险代理人

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资质要件(第 121—122

条)，保险代理人的经营活动管理(第 124 条)以及保险

代理人不得从事的行为(第 131 条)等具有行政监管色

彩的内容展开，而保险代理人作为私法主体的立法规

范则主要集中于对代理权行使规则(第 125—127条)的

规定。其次，《对外贸易法》为对外贸易代理商提供了

行为指南，但与《保险法》相类似，《对外贸易法》也

主要围绕对外贸易代理商的登记备案规范(第 8—9

条)、主体资格要件(第 11 条)、经营活动管理(第 13—

23 条)、禁止行为(第 32—36 条)等具有行政监管色彩

的内容展开。最后，从现行《票据法》来看，其有关

代理的内容亦主要是从规范代理人行为目的角度对票

据无权代理和越权代理所进行的规定(第 5 条第 2 款)。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商事特别法中有关商事代理

的规范也未对代理商的佣金利益保护制度有所涉及。 

(二) 相关行业代理商立法：分门别类的监管型 

立法 

代理商是商事代理实践中作为代理人一方的主体

特征日益明显化和典型化而形成的特殊类型的商主

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分

工日益向着精细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必

然要求代理机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为因应商事实

践的现实需求，各相关领域纷纷出台了规范有关代理

组织的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并逐渐在我国形成了分

门别类的代理商立法，如表 1 所示。 

从我国相关行业代理商立法来看，所涉代理商种

类众多，包括对外贸易代理商、保险代理商、进口药

品销售代理商、商品房销售代理商、电信服务代理商

等类型。目前，我国尚无较高位阶的代理商立法，但

却处于代理商行政型特别立法“大爆炸”的时代[2]。

以分散立法的形式出台的相关行业的代理商立法虽以

主体法的形式突出了各个行业代理商的特殊性，但就

内容而言，我国相关行业的代理商立法所采的主体主

义规范体系是行政主导立法的产物，围绕相关主体展

开的立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执法机构对代理

商行为进行监管的要求，具有浓厚的行政监管色彩。

换言之，上述立法将代理商作为行政监管的对象予以

规制，无视代理商作为独立市场参与者的私法制度构

建，更遑论对代理商佣金利益的保护。 

 

三、证立：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 
的必要性 

 

商事代理实践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代理商立法提出

了制度性的要求，面对代理商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对

委托人的依附性以及委托关系终止后佣金利益损失的

客观性，构建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在我国具有现

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 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代理商对委托人的依  

附性 

代理商是典型的商事代理人，委托代理商从事事

务处理行为的主体也以商主体为限。由于商主体营业

行为的继续性，代理商也往往受托在特定领域或时间

段内长期为委托企业媒介或缔结交易。也即，区别于

民事委托关系中的个别性、一次性委托，代理商与委

托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在一个合同框架下重复性地为

代理行为。在此长期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给付的佣金，

尤其是销售佣金成为代理商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委托

人交付的业务状况和规模直接决定着代理商最终能够

获取的佣金水平。除此之外，受代理商营业性质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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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相关行业的代理商立法② 

代理商 

类型 
政策法规 规范要点 

效力 

等级 

商品流通 

代理商 

《商品代理配送制行业管理若干规定》

(1998) 

主体资格要件(第 8—10 条)，代理合同内容规范(第 11—

13 条)，行业自律管理规范(第 16—17 条)，委托代理双

方的权益和行为准则(第 18—39 条) 

部门 

规章 

《商品流通一级代理商资格认证管理办

法》(1998) 

认证管理(第 4—5 条)，认证程度(第 6—8 条)，认证条件

(第 9 条)，认证权益与调整(第 10—13 条) 

部门 

规章 

保险 

代理商 

《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2018) 

市场准入(第 6—32 条)，经营规则(第 35—67 条)，市场

退出(第 68—72 条)，行业自律(第 74—76 条)，监督检查

(第 77—83 条)，法律责任(第 84—103 条) 

部门 

规章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2015) 

市场准入(第 5—24 条)，经营规则(第 25—49 条)，市场

退出(第 50—55 条)，监督检查(第 56—64 条)，法律责任

(第 67—86 条) 

部门 

规章 

进口药品 

销售 

代理商 

《进口药品国内销售代理商备案规定》

(1999) 

备案时间(第 3 条)，备案条件(第 4—5 条)，备案事项变

更程序(第 6—7 条)，法律责任(第 8 条) 

部门 

规章 

商品房销 

售代理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市场准入(第 58 条)，从业人员资质(第 59 条)，法律责任

(第 69 条) 
法律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2001) 
市场准入与代理合同成立要件(第 25 条)，从业人员资质

(第 29 条)，经营规则(第 26—28 条)，法律责任(第 43 条) 

部门 

规章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6) 
市场准入和从业人员资质(第 7—13 条)，经营规则(第 14

—27 条)，监督管理(第 28—32 条)，法律责任(第 33—38

条) 

部门 

规章 

航空器运输

销售代理商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在中国境内指定的

销售代理直接进入和使用外国计算机订

座系统许可管理暂行规定》(2016) 

市场准入(第 6 条)，经营范围(第 20 条)，行为规范(第 27

条、第 29 条)，监督检查(第 31 条)，法律责任(第 37 条、

第 39 条、第 40 条) 

部门 

规章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国内航空旅客运

输销售代理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6) 

客运手续费支付标准(第一项)，销售代理商行为规范及法

律责任(第二项)，行业自律规范(第三项)，监督检查(第四

项) 

部门规

范性文

件③ 

电信服 

务代理商 
《电信服务规范》(2005) 行为规范(第 16 条) 

部门 

规章 

 

代理商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小微企业，一旦委托人终止

委托关系或是不能及时给付佣金，将使代理商陷入极

为不利的地位。也正是基于此，无论是 1953 年修正后

的德国代理商立法，还是以该法为标杆的其他立法，

立法者均以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之代理商为假想规范对

象，并以保护代理商为职志[3]。 

1. 代理商报酬取得的结果主导性 

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的合同虽为双务合同，但在

双方的权利义务构造中，基于双方合同的事务处理性

质，代理商的义务多由诚实信用原则派生，具有强制

性④。但与此相对应，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却是附条件的。

具言之，在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中，代理

商给付义务的内容是以促成交易为目的所进行的一切

必要行为，而委托人给付佣金的义务则以代理商成功

缔约为前提，且佣金的给付数额往往由缔结交易的最

终价值决定。基于代理商佣金给付的结果主导性，以

德国法为典范的各国代理商立法为确保代理商佣金利

益，主要作出如下努力：在确保代理商佣金利益的实

现上，对代理商能够获得的销售佣金的具体情形进行

了细致化描述，并针对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人施加

给代理商的特定义务赋予了代理商请求特定佣金的权

利；在代理商佣金利益的救济上，为确保代理商及时

获得佣金，基于代理商营业行为与普通商事交易行为

的区别在商事留置权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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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 

反观我国现行立法，由于代理商的佣金利益保护

制度缺失，如双方当事人无特别约定，代理商的报酬

仅限于销售佣金，实践中极易出现委托人利用自身优

势地位将过多义务强加给代理商的局面。此外，现行

立法并未明确销售佣金的给付条件，实践中也极易引

发争议。例如，在商事交往中，代理商努力争取到的

客户在委托关系终止后方与委托人订立正式合同的情

况不在少数，而此时委托关系已经终止，由于缺乏法

律上给付佣金的依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代理商

只能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诉诸法院请求裁判⑤。不仅如

此，在留置权的行使上，只能依据我国现行法中关于

商事留置权的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于牵连

关系的要求，但忽视了代理商所从事的事务处理行为

的特殊性。 

2. 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合同的不稳定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

利润是商人的本性，为确保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目的，

商法需要从法律行为抑或权利义务配置的角度为商事

主体实现营利动机给予便利。代理商合同并非一般意

义上的民事无偿委托，而是为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有偿

委托，也即商事委托。针对《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委

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合同法》

之所以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随时

解除合同，其原因在于委托合同的成立大多建立在对

当事人信赖的基础上，而信任关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在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信赖有所动摇时，就应不问

有无确凿理由，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

如果委托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利益均有所涉及，对任意

解除权不加限制，实际上就是在片面保护合同解除方

的信赖感，对合同相对人难免苛责[4]。因此，就为双

方利益的委托合同而言，应对无因解除规则作出限制。 

(二) 委托关系终止后代理商佣金利益损失的客

观性 

委托关系终止后，代理商佣金利益损失的客观性

体现在，仅仅依据损害赔偿规则对代理商进行救济不

能涵盖代理商因不能从其扩展的客户与委托人所进行

的将来的交易中请求佣金而遭受的损失。 

1. 委托关系终止后给予代理商必要补偿的缘由 

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当委

托人因商事代理人的代理活动而使其客户范围显著扩

展时，即使委托关系终止，委托人也能够基于代理商

先前的努力与代理商所扩展的客户缔结交易，从而获

取实质性利益。此外，由于委托关系已经终止，委托

企业无需再依据委托合同支付代理商相应佣金。因此，

为了平衡委托人与代理商之间的利益分配，切实保护

代理商的合法权益，存在代理商立法的国家或地区大

都赋予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后的佣金补偿请求权，

以此补偿代理商所进行的，尚未获得对价的“给付” ⑥。

就代理商佣金补偿请求权的合理性而言，德国理论界

和法国理论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德国理论界从

代理商对委托人商誉上的贡献出发，认为良好的商誉

能使商主体在商事贸易往来中长期获利。而委托关系

终止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经代理商努力所建立的良好

的商誉完全移转给委托人，代理商因不能从其为委托

人建立的良好商业信誉中继续获得如合同存续本应获

得的利益而遭受损失[5]。法国理论界则从委托人与受

托人利益的一致性角度出发，认为代理商为获取佣金

必须尽其所能促成交易，此过程必然导致被代理人产

品市场的建立或扩大，因此委托人和代理商的共同利

益体现为双方合作建立的市场。但当委托关系终止，

这种共同利益的平衡被打破，双方共同建立的产品市

场完全由委托人独享，代理商因不能从其与委托人共

同建立的客户市场中继续获取利益而遭受损失[6](31)。 

2. 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对代理商救济的不足 

代理商是以代理行为为营业的特殊类型的商主

体，确保代理商权益的实现能充分调动代理商的积极

性，从而有利于产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繁荣，确认代理

商佣金补偿请求权的目的即在于此。但作为一种立足

于商业判断的商事特殊权利，代理商佣金补偿请求权

尚无法在我国现行法框架下找到依据。在内容上，代

理商的佣金补偿请求权与合同法中的违约损害赔偿请

求权存在本质区别[7]。首先，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适用以违约为前提；而代理商的佣金补偿请求权并不

以违约为前提，它是立足于商业判断规则，依据公平

原则对代理商给予的必要补偿，即使合同因期限届满

而终止，委托人在满足条件的情形下仍需补偿。其次，

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侧重于赔偿一方当事人因违约给

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并不以违约方能够从其违

约行为中取得实质性利益为构成要件；而佣金补偿请

求权则以委托人仍能从代理商前期努力中获取利益为

适用之要件。 

 

四、展开：代理商佣金利益保护制度 
的具体化 

 

代理商是以代理行为为营业的商主体，确保代理

商佣金利益的实现是保障代理商营利的关键所在。在

具体内容构建上，应从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代理商佣金

权的保障，委托关系终止时任意终止权的程序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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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委托关系终止后对代理商佣金补偿请求权的肯认

三个方面展开。 

(一) 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代理商佣金权的保障 

基于代理商在与委托人交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为避免委托企业借助自身优势地位将过多义务强加给

代理商，应以立法形式对代理商能够主张佣金的具体

情形进行类型化。此外，为最大程度地保障代理商的

佣金权，在委托人未支付或未完全支付代理商佣金的

情形下，应结合商事代理实践合理设置代理商留置权，

以使代理商能够透过留置权的行使来对自身权利进行

有效救济。 

1. 代理商佣金请求权的类型化 

一是销售佣金。销售佣金又称成交佣金，是代理

商佣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佣金的给付上，销售佣金

以代理商成功促成交易为给付前提。无论代理商因其

活动是否支出费用，此项佣金均由成交之交易的最终

价值决定，由此，若第三人未履行给付义务，代理商

亦无佣金请求权[3]。代理商佣金的取得虽以委托关系

存续期间成功促成交易为前提，但就各典型国家的代

理商立法来看，为充分保障代理商权益，针对因果关

系在某些场合难以认定的现实情况，为因应商事实践，

法律中亦不乏存在对因果关系要求松动的情形⑦。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委托人对与代理商所争

取到的客户之间成立的同种类的交易，应给付佣金；

其次，针对被分配到特定地区或特定客户圈的代理商，

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委托人在此与特定区域内或特

定客户圈中的客户所缔结的交易，皆应给付佣金；最

后，委托关系终止后，特定情形下，代理商仍能主张

报酬请求权，此种报酬请求权主要是针对委托合同存

续期间，由代理商所主导的相关交易已经初步确定，

且委托人与第三人正式达成的交易发生在委托关系终

止后的合理期间内。 

二是保付佣金。代理商仅为代理人，并非委托人

与第三人之间交易的当事人，代理商通常对与委托人

缔结交易的第三人的偿付不承担担保义务。但是，基

于合同自由原则，他可以通过特别协议接受这样的义

务，一旦接受此种义务，代理商就获得与此相对应的

请求额外报酬的权利，此即代理商的保付佣金请求权。

为充分保障代理商在代理关系中的利益，代理商承担

债务履行风险而获得的保付佣金原则上为法定佣金，

不得被当事人以合同的形式任意排除。然原则常有例

外，如委托人或者交易第三人的营业所位于国外或者

代理商对相关业务的订立或实现被授予无限制的代理

权，则代理商负有保付义务的同时并不必然享有保付

佣金。原因在于，上述情形下，代理商能够较为自由

地决定交易相对人，且相比一般情况能更好地控制有

关风险[8]。 

三是代收佣金。代收佣金是指代理商接受被代理

企业的委托为被代理企业收取款项时，所获得的相应

的对待给付。设置代收佣金的目的与保付佣金类似，

均是为了防止委托人借助其优势地位任意压榨代理商

而赋予代理商的法定权利。但代收佣金与保付佣金的

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具体的商事代理行为

中，代收佣金并非强制性规定，代理商和委托企业可

以约定的方式变更或废除；其次，如果代理商在没有

得到委托企业授权的情况下代收款项，其代收佣金请

求权的成立必须获得委托人的认可[9]。 

2. 代理商留置权在商事留置权基础上的特殊  

构造 

代理商的留置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事留置权。

在留置物与主债权之间的关系上，代理商的留置权在

商事留置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对牵连关系的要

求，既不要求该留置物为债务人的所有物，也不要求

占有是基于与债务人间的商行为而取得。在留置物的

范围上，基于对委托人商业秘密保护的考量，代理商

可留置的动产范围应排除价目表和客户名单。 

(1) 代理商留置权中留置物与主债权之间关系的

进一步缓和。 

作为权利救济的手段，留置权的行使能够迫使债

务人履行债务。但若不对留置权的行使范围进行限制，

凡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财产，无论是否与债权发生有

关联，债权人都能够对此物进行留置甚至是变价受偿，

不免对债权人保护过度，不仅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

于交易秩序的维护。基于此，各国法律都普遍认可留

置权成立的前提限于债权和留置物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也即存在“牵连关系”。“牵连关系”的认定标准

对于留置权的适用范围意义重大，而商事留置权与民

事留置权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对牵连关系认定

标准上的放宽[10]。有别于民事留置权所要求的债权产

生与留置物的占有应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商人之间的

交易具有持续性，且商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频繁，债权

债务关系复杂，债权与留置物占有之间的一一映射关

系较为模糊，如果严格要求留置物与债权的发生必须

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有违交易安全和交易迅捷原则。

故，商事留置权对于牵连关系的要求放缓，仅仅要求

留置物的取得与债权的发生基于商人之间的经营关系

即可。 

前已述及，商事留置权中对于留置物与主债权之

间的牵连关系体现为债权与留置物的占有都应基于商

事交易行为而发生。对此，代理商的留置权虽属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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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但仍存在特殊之处。代理商留置权的特殊构

造主要体现在代理商的留置权只要求债权是由商事代

理行为产生，而不要求留置物必须基于商事代理行为

而占有。也即留置的标的物系代理商合法占有的物或

者有价证券即可，而不要求该留置物为债务人的所有

物，也不要求占有是基于与债务人间的商行为而取得。

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证：首先，就代理商从第

三人处取得之物而言，代理商从第三人处取得不属于

商人的所有物，并为了商人而进行占有的情况并不少

见[11]。其次，就委托企业交付代理商之物而言，代理

商为商人从事代理或媒介行为时，商人交付代理商的

物或有价证券要么尚未归属于商人本人，要么已经归

属于交易对方，其仅是暂时代商人本人占有[12]。基于

以上两点，为保护代理商的利益，在代理商留置权的

制度设计上弱化所有权归属以及占有的原因具有合理

性与正当性。 

(2) 代理商留置权中对留置物客体范围的限制。 

代理商在以委托人利益为代理行为时，委托人应

给予必要的配合，具体表现为作为经营者的委托人应

向代理商提供执行受托事务所必需的文件。依据《德

国商法典》第 86a 条的规定，经营者向代理商提供文

件的范围包括样本、图纸、价目表、广告印刷品以及

交易条款等[13](35)。在有关代理商留置权的条款上，《德

国商法典》认可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因自己届

满的佣金请求权和费用偿还请求权可对上述文件进行

留置。与上述不同的是，《瑞士债务法》第 418o 条第

2 款明确排除代理商对于价目表和顾客名单的留置 

权[14]。对此，是否应该限制代理商留置的文件范围，

仍需进一步探讨。应当认为，价目表和客户名单并不

属于占有托付物，而是代理商为完成委托任务进行的

必要记录，代理商负有将上述文件交付给委托人的义

务。对此，《德国商法典》虽未设置特别条款规定上述

文件不得留置，但依据法典第 369 条第 3 款：“标的物

的留置违背指示，而此种指示是由债务人在交付之前

或者交付之时所给予的，或者违背以一定方式处分标

的物的义务，而此种义务是由债权人所承担的，排除

留置权。”[13](217)与此类似，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

第 111 条也明确规定：“债权人行使留置权与其承担的

义务或者合同的特殊约定相抵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据此可推知，价目表和客户名单及具有类似性质

的文件不应在代理商可留置物的范围之内。此外，价

目表和客户名单是委托人向客户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

主要依据，如允许代理商对上述材料进行留置，将严

重影响到客户利益的实现。综合以上，代理商可留置

的物应排除价目表和客户名单。 

(二) 委托关系终止时：任意终止权行使上的程序

性限制 

代理商合同的无因终止，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都

可以不基于任何原因，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终止合同。

代理商合同的无因终止适用于合同未约定期限的情

形，但若代理商合同定有期限，期限届满后双方当事

人仍继续合同关系者，从各国立法来看，普遍认为此

时代理商合同转为不定期限合同。就代理商合同无因

终止的应然内容来看，基于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委托

合同的有偿性，为在满足合同当事人对营业自由以及

商事交易效益的追求的同时兼顾双方当事人的营利目

的，将合同终止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设置无因终止的

预告通知程序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1. 设置预告通知程序的正当性 

代理商合同无因终止中预告通知程序的设置，要

求行使无因终止权的一方必须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另一

方当事人，使该当事人能够及时作出反应，同时也为

其寻找替代交易提供时间，能够充分保障合同主体的

营利并将损失降到最小。预告期的确立对于处于弱势

地位的代理商而言尤为必要。首先，代理商是以代理

行为为营业的商主体，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委托关系

的长期存在极有可能会使代理商在营业上对委托人产

生依附性，因此，预告期的程序性设计能使代理商及

时终止委托关系，自主决定经营的方向和规模，实现

营业自由。其次，预告期的设置有利于代理商早做打

算，减少损失的扩大。例如，在“上诉人北京阳光谷

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公司)与被上诉人沈阳

世纪创美传媒有限公司(简称世纪公司)、原审被告北

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

书”中⑧，沈阳中院审理后认为：“世纪公司作为阳光

公司的地区代理公司，以阳光公司的业务作为其全部

经营业务，其生存发展，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

中严重依赖阳光公司，阳光公司不再继续签合同的行

为必然对世纪公司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产生生存危

机。因此，阳光公司在关注自己公司利益的同时，亦

应当适当关注交易伙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其更应提

前发出通知，以便世纪公司早做打算。” 

2. 预告期的内容设置 

预告期限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预告期

起算的时间点；二是预告期的长短设置。 

首先，预告期起算的时间点。为保护当事人双方

的合法权益，就域外具有代表性的代理商立法来看，

代理商合同中的预告程序多采“通知主义”：一方当事

人终止代理商合同，不必征得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

但必须将意欲终止合同的事实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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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预告程序中，预告期的起算通常以终止合同的

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开始。由于我国民法在要约、承

诺等制度上均采取“到达主义”，代理商合同终止中的

预告期起算也宜采用“到达主义”，并类推适用《合同

法》第 16 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

后果上，因在代理商合同预告终止中明确当事人通知

义务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减少长期合作关系终止给对

方造成的损失，故，如一方当事人未行使提前通知义

务，须赔偿对方因未获得提前通知而遭受之损害。我

国《澳门商法典》第 649 条第 2 款就对此进行了明确

规定。依此条款，代理商在不请求上述赔偿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一笔款项，该款项按上一年度每月平均之回

报乘以相差时间来计算；如合同存续期不足一年，则

按照合同生效期间每月平均收入之回报计算[15]。 

其次，预告期限的长短。代理商合同并非自表示

终止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告终止，而是应经过一定的

预告期。预告期设置的本质是基于商事关系中双方当

事人的营利需要，为合同当事人预留充足的时间以寻

找新的合作伙伴。由于代理商合同的存续期间越长，

代理商与委托企业从此段关系中抽身寻求新的伙伴所

需耗费的时间也就越长，故预告期的长短与代理商合

同的存续期间密切相关。从《德国商法典》第 89 条第

1 款来看，如契约未满一年，终止期限为一个月，第

二年开始为两个月，第三年到第五年为三个月，第五

年以后，终止期限为六个月，且终止期限之终期需为

每月之末日[13](38)。就此，相比《日本商法典》将预告

期统一确定为两个月，《德国商法典》中的渐进模式更

为可取。预告期虽为法定期间，但为妥善保护当事人

权益，当事人之间对预告期间的约定并非绝对无效。

代理商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未定期限

的代理商合同的预告期作出约定，但是为确保当事人

利益，以避免双方利益不均衡状态下一方当事人利益

遭受不当挤压，法律应对约定预告期的最短期限作出

限制。例如《德国商法典》第 89 条第 2 款就明确规定，

合同期间不满三年的，如果解约期间另有约定，其期

间最少要有一个月，并只能在一个月结束时作出解约

通知；约定之解约期间必须对双方是同等的，在约定

之期间不同的情况下，对双方适用更长的期间[13](38)。 

(三) 委托关系终止后：肯认代理商的佣金补偿请

求权 

代理商的佣金补偿请求权，又有学者称之为“代

理商的商誉补偿请求权”[16]，是在委托关系终止后，

针对委托人可以基于代理商的前期努力继续从代理商

所开拓的市场中获取利益，但代理商却因委托关系终

止而无法取得佣金的情形，赋予代理商的请求必要补

偿的权利。它是代理商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平衡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确保代理商实现营利

目的的重要手段。从性质上看，代理商的佣金补偿请

求权属于商事特殊权利。赋予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

后的佣金补偿请求权，本质上是在商业判断的基础上，

基于公平因素的考量对代理商与委托人之间的利益失

衡进行的矫正，其不属于一般的民事权利，而是商法

上赋予代理商的特殊救济手段⑨。 

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后的佣金损失并非现实存

在的代理商客观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是商业判断的结

果。在佣金补偿请求权的规则设计上，德国与法国分

别形成了两种相互区别的模式。法国立法在规则设计

上以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后所遭受的佣金损失为基

础，依据《法国商法典》第 L134-2 条：“商业代理人，

在终止其与委托人的关系的情况下，有权获得补偿金，

以赔偿其遭受的损失。”[17]虽然《法国商法典》中并

未规定补偿请求金的计算方式，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

适用“两年规则”，即把两年的佣金作为补偿的数额⑩。

与此同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合同的存

续时间、代理人的年龄、销售量、代理人承担义务的

多少等具体情况予以调整。“两年规则”确立的原因在

于，法院认为，基于法国的商业实践和市场环境，代

理商失去的市场份额能够在两年时间之内重新建   

立[6](36)。从《德国商法典》第 89b 条的表述来看，德

国立法在规则设计上强调委托人在代理关系终止后仍

能获得的利益。在数额上，依据《德国商法典》第 89b

条第 2 款的规定，请求数额不得超过代理商最后五年

活动年平均佣金或其他年报酬之数额，契约期限短于

五年，则以契约期限之平均数为准[13](39)。 

就上述补偿金的制度设计而言，法国模式的缺陷

在于以代理商的损失为基础，从最高法院商事庭的司

法解释规定来看，这些损失包括代理商丧失的、在为

双方共同利益发展业务时应得的所有报酬，而无必要

按照这些报酬的性质进行区分 。如委托人存在违约情

形，代理商在委托关系终止后的补偿金与委托人违约

后的违约损害赔偿之间的界限就会显得尤为模糊，两

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存在重合，并进而对司法适用造成

困扰。德国模式下的佣金补偿请求权从委托人获利的

角度出发，且仅限于委托关系终止后委托人给予代理

商先前努力仍能获得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上，与以损

失为计算标准的违约补偿请求权之间界限分明，司法

实践中，更能实现法的正义性与安定性。综上所述，

为避免代理商佣金补偿请求权与违约损害赔偿之间的

混淆，我国未来立法宜采用德国模式，即以委托企业

获取的利益作为基点计算代理商的佣金补偿数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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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商业实践和市场环境对最高额补偿作出一般

性的限制。此外，基于公平因素的考量，应允许法官

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补偿金数额作出适当的

调整。 

 

五、结语 

 

从世界范围内的代理商立法来看，无论是大陆法

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注重从立法角度对代

理商的权益予以保障。但就我国现行立法而言，代理

商佣金利益保护的立法缺失，不仅无法对代理商在委

托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予以矫正，甚至还会挫伤代理商

的积极性，影响代理商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与此同

时，由于立法缺失，司法实践中针对代理商的特殊权

益诉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只能依靠法官在具体裁判

中进行解释和续造，难免会造成同案异判之结果，徒

增整个社会的司法成本。就此而言，我国代理商佣金

利益保护制度的确立和具体化不仅能够满足商事代理

实现的现实需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代理理

论中所强调的被代理人权益保护和交易第三人权益保

护，明确在特定领域中代理人的权益同样具有保护的

必要性，从而丰富我国代理理论之内涵。 

 

注释： 

 

①   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区别的详细论述，参见肖海军《商事代

理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载《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该列举并非穷尽式列举，不包括如:《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

暂行规定》《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办法》

《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器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

规定》《经纪人管理办法》等目前已失效的立法。 

③   部门规范性文件，也即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除国务院的行政

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外，由行政

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

的公文。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

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 号)。 

④   依《德国商法典》第 86 条、第 90 条、第 90a 条，代理商对

委托人的义务通常表现为：尽力媒介与缔约义务、告知义务、

注意义务、保密义务以及竞业禁止义务。 

⑤   相关案例参见(2017)鲁 02 民终 5636 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

08 民终 980 号民事判决书；(2015)盱商初字第 00067 号民事

判决书；(2014)黔高民终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德国商法典》第 89b 条；《法国商法典》第 L134-12 条；

《瑞士债务法》第 418u 条；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 653

条。 

⑦   对此，保险代理人存在例外，其仅对应当归结于自己的交易

活动享有佣金请求权。参见《德国商法典》第 92 条第 3 款。 

⑧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 01 民终 2442 号民事判决书。    

⑨   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代理商的佣金补偿

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性质，参见陈自强：《整合中之契

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2 页；还有学者认

为代理商的佣金补偿请求权本质上属于报酬请求权，参见范

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93 页。详细论证参见雷兴虎、刘浩然：《代理商佣金补偿

请求权在商业交易领域的适用》，载《商业研究》2018 年第 9

期。 

⑩   Se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7 of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Self-ordination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Self-Employed 

Commercial Agents(86/653/EEC)，P16. 

   最高法院商事庭，2005 年 4月 5 日。参见《法国商法典(上册)》，

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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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protection system of commercial agents 

 

LEI Xinghu, LIU Haoran 

 

(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chool of Law,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agents as typified commercial agents has been increasing day by day in the transaction 

practice, but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pplicable to agents in China does not involve the protection of agents’ commission 

interests, which will inevitably hinder the mobilization of commercial agents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mmercial agency 

disputes. In terms of the necessity of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agents' dependence on the principal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entrusted relationship an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commission benefit los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entrusted relation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ission interest protection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a. 

In terms of content structure,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agents' commission interests should focus on ensuring 

agents' commission acquisi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agents' commission rights during the 

duration of the entrustment relationship, the procedural restrictions on the arbitrary termination of the entrust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commercial agents' right to claim commission indemnity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entrustm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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